[bookmark: _GoBack]福建江夏学院印章使用审批表
	申请单位
（个人）
	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用印
事项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注明份数，印章数，字迹清晰，不得涂改）

	申请用印
类型
	用印类型
	种。

	
	学校党委公章□     学校公章□          学校钢印□    法人章□    
校党委书记签名章□   校长签名章□ 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□

	申领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用途及份数
	份 数
	

（注明份数，印章数，字迹清晰，不得涂改）

	
	张
	

	用印单位
意见
	

	相关职能
部门意见
	

	分管校领导
意见
	

	主要校领导
意见
	

	印章管理员
	共   份，共     枚。已按要求审批，予以用印。印章管理员：

	说明：1.本申请表为一次一用，不能重复使用。
2.申请用印单位或个人提出用印申请，一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把关，报分管校领导审批，必要时经
学校主要负责人同意。
3.发放证书由相关职能部门把关，由党、政办公室审核后用印。
4.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签名章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由校领导本人审批后用印。



